
申請護理人員或本國照顧服務員驗證應備文件 

            112.06.21起 
 

自我審查 應檢附項目 

□ 公文 函請主管機關驗印名冊公文 

□ 
經 本 局 核 備 之 機 

構工作人員名冊 

名冊應包含主任、護理人員、本國照顧服務員、外

籍看護工及其他工作人員。 

□ 
 

投保證明  所有工作人員投保名冊 

□ 主任 
□無變更過：主任資格證明文件 

□有變更過：主任資格核備函 

□ 外籍看護工 外籍看護工居留證或護照影本 

□ 護理人員 

1. 醫事人員執業執照 

2. 請至勞動部下載最新驗證名冊並填妥相關資料

後務必蓋章(或簽名) 

□ 本國照顧服務員 

1. 照顧服務員訓練結業證明書或服務員職類技術士

證或護理學歷證書 

2. 請至勞動部下載最新驗證名冊並填妥相關資料

後務必蓋章(或簽名) 

□ 其他 若授權給人力仲介辦理者請檢附委託書 

 


